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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尘器处理后，分别通过 15m 高排气筒排放；冷压工序废气和未被收集处

理的废气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三）噪声 

项目噪声主要来自锅炉、锯边和砂光（抛光）机、热压机、空压机等

设备运行产生；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基础减震、厂房阻隔、

距离自然衰减后排放。 

（四）固体废物 

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导热油炉灰渣（除尘灰）、废边角料 (木糠、木屑）、

废脲醛胶桶、废活性炭、废 UV 灯管和生活垃圾等。 

导热油炉灰渣和导热油炉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除灰尘供给周边农户用作

农肥；锯边和砂光（抛光）工序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木糠、木屑）同废

边角料用作锅炉燃料或外售综合利用；废废脲醛胶桶、废活性炭、废 UV

灯管属于危险废物，收集后暂存于危险废物暂存间，委托给有危险废物处

置资质的单位处置；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五）其它措施 

制定有相关管理制度及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落实了环境风险防范

措施。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验收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2025 年 4 月 11~12 日验收监测期间，企业生产正常且工况稳定，生产

负荷 73.1%~76.2%，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验收监测条件。 

（二）废水监测 

根据验收结果表明，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其 pH 值、悬浮物、化

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监测值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 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中三级标准限值要求。 

（三）废气监测 

1.有组织废气 

⑴ 10t/h 生物质导热油炉烟气经处理后排放，其颗粒物（烟尘）、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及烟气黑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